
行政处罚决定书
邵市生环罚 (D (2023)19号

湖南省毛荷建 l·J有限公司: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(公 民身份号码):91430521MA仳咙019

法定代表人:刘 K征

地址 (住址):邵东市魏家桥镇魏家桥社区毛荷村3组 14号

我局于2023年 2月 21日 根据群众举报对你 (申位)进行了训查,发现你 (中位)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 :

你 (单位)在型垒⒒型哆逊型垫呶塞益卫讴Ι壶趾担塑±生L丛堇塑塑血⒛叵LJ迎邕匹趾型生塾匣五L庄丘立凼ⅢⅢ些 生主I
艺:碎石 一粉碎—成湿l。 2⑿3年 2月 21日 ,我局环境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发现,你公司对不能密闭的易产生扬尘的物料——

我局于2023年 2月 27日 对你 (单位)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诀定书 (邵 lJ生环责改 (1) (2023)19号 ),赍令你 (单

位)立蚯虹型塑血为工巫型迎Ⅱ血嬷壁±幽尘业纽坠=』垭⊥丛置丕匝型色幽哑诬ⅢZ翌皿兰n蚯乡幽匪幽盈盖

措施防治扬尘污染。

以上事实,有

防治扬忄污染n勺 事实;2023年 2月 21冂 山我局拍摄的现场照片 (图片、影像资洲 ),|据 ,访 E明你 (屮 位)对不能密闭的易产

生扬尘的物料——砂石,未设置不低于堆放物高度的严密凵挡,或者未采取有效覆盖措施防治扬尘污染的事实;⒛ 23年 2月

21日 由我局制作的订H据捉取 Ff刂 ,订E月你 (单位)身份和法定代表人身份; 2023年 2月 21目 由我局制作的调查淘问笫录,证明

治扬尘污染的事实证据为凭。

你 (单位)臼勺卜述行为违反了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七十二条第—款:贮存煤炭、煤矸石、煤渣、煤灰、

覆盖措施防治扬尘污染之规定。

我局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你

(唯位)逾期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,未 申请听证,视为你 (中 位)放弃陈述申辩权。

依据

防治扬尘污染的 :。 结合 《湖南省生态环境保护行政处罚裁景权基准规定 (⒛ 21版 )》 通用裁景标准适用表13,裁量起点孓

最高罚款数额’0万 =1万元整。

因此我局决定刈你 (中位)实施如下行政处罚 :

罚款人民币 (大写)毒丿j元整。

限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之目起 15冂 内缴至指定银行和账号。逾期不缴纳罚款的,我局可以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

法》第七 卜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每 H按罚款数额的3%加 处罚款。

你 (申 位)如 不服本处罚决定,可在收到本处罚诀定书之日起60日 内向邵阳

"人

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,也可以在6个月内

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,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。

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,不提起行政诉讼,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,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邵阳 I丨 ∫生态环境局 (日 J章 )

⒛23年 3月 22日

螋


